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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關係企業 

(原名：中化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第一條  制訂精神 

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

用」之立法精神，特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一、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五條規定，蒐集、處

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對隱私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傳

輸，不得逾越特定目的及業務必要範圍，並

依法履行告知義務。 

二、 維護隱私及個人資料之正確性，並主動或依

當事人之請求予以更正或補充。 

三、 對於使用者隱私及個資資料，皆需遵守資料

蒐集最小化原則。 

四、 提供本企業所屬人員之隱私及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指導方針，規範隱私及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利用及傳輸管理程序，建立本公

司執行業務或管理內部人員，對於客戶及員

工隱私及個人資料使用的依據，並降低本公

司與員工可能的法律訴訟風險，保障客戶權

益及維護本公司信譽。 

五、 確保本公司各項業務之執行符合個資法相關

法規或法令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相關法規

之要求。 

六、 定期進行隱私與個資盤點，鑑別蒐集目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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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內利用，並確認儲存及傳輸過程己落

實保護機制。 

第三條  個人資料之範圍及項目 

一、 類別： 

（一） ○九○：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二） 一四八：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 

（三） 一五二：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 

（四） 一五七：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五） 一七六：其他自然人基於正當性目的所進

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六） Ｃ○○一  辨識個人者 

（七） Ｃ○一一  個人描述 

（八） Ｃ○三六  生活格調 

二、 倘有補充必要，應隨時更新。 

第四條  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一、 明確界定各層級人員資通安全管理及隱私及

個人資料管理之權限及責任。 

二、 資料分級管理，並依資料敏感程度、風險高

低分級並訂定不同管理方法。 

三、 公司員工依職務分級管理個資存取權限。 

四、 各所屬人員應妥善保管個人資料之保存載

體、媒介，並各應依工作規則、勞動契約等

約定負保密義務。 

五、 相關資料於離職或留職停薪時，應妥善辦理

交接。 

第五條  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一、 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對於個人資料事故之預防、通報及

應變建置電腦資訊安全控制制度，對此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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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業內部規章「電腦資訊安全控制」。 

二、 建立個資事故緊急應變程序，並以適當方式

通知當事人。 

三、 隱私及個資儲存時具有保護機制，並採加密

處理。 

四、 個資管理及使用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相關法規之規定，確保合

法蒐集、處理、利用及傳輸本公司所保有的

隱私及個人資料。 

五、 以合理安全之方式，於特定目的範圍內，蒐

集、處理及利用隱私及個人資料。 

六、 應定期檢視所應遵循之隱私及個人資料保護

法令，並據以訂定或修正本政策、隱私及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本公司相關規

範，確保隱私及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 

七、 確保傳輸、儲存之隱私及個資為安全、可靠，

應採用適當的加密方式進行加密保護。 

第六條  設備安全管理 

一、 維護傳輸機密性與完整性 

（一） 在組織內部/外部傳輸機敏性資料使用必

要之技術以保護資訊系統傳輸資訊的機密

性。 

（二） 為避免機敏性資料外洩，採用加密機制以

防止資訊在傳輸期間之未經授權揭露。 

（三） 在完成接收資料後，確保資料之完整性。 

二、 靜態資訊的保護 

（一） 靜態資訊指在資訊系統中置於次儲存媒體

(Secondary Storage)（例如：硬碟、磁帶）

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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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備份之機敏性資料（例如：個人資料檔

案）之機密性及完整性進行保護。 

（三） 採用物理（如鎖）加密機制來保護備份個

人資料檔案以防未經授權之洩露及修改。 

（四） 建立存取靜態資訊之標準作業程序，每一

次之存取需留下相關記錄。 

三、 紙本資料之銷毀：於各式紙本檔案保存期限

屆期時，應定期銷毀，減少外洩機率。 

第七條  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一、 設立機密資料管制區域。 

二、 設立機密資料存取人員確認機制。 

三、 定期維護儲存媒體之完整性。 

四、 指定專人定期稽核。 

第八條  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一、 為日後所需為目的，保存各種軌跡證據使用

記錄。 

二、 設置專責文件控管單位保存紙本文件。 

三、 相關資料使用記錄和電磁記錄至少保存五

年。 

第九條  業務終止後，個人資料處理方法 

一、 銷毀：銷毀之方法、時間、地點及證明銷毀

之方式。 

二、 移轉：移轉之原因、對象、方法、時間、地

點及受移轉對象得保有該項個人資料之合法

依據。 

三、 其他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刪除、

停止處理或利用之方法、時間或地點。 

第十條  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方案 

一、 依照內外部稽核報告的矯正要求、法規修改



5 
 

或是驗證單位要求、企業營運事項更動以及

其他重大變故，持續及檢討。 

二、 定期檢討內部個資處理安全維護作業績效，

並提出個資安全維護改善計畫。 

三、 主動積極、妥善處理來自個資當事人之客訴

及抱怨（事故應變機制）。 

第十一條  制訂及更新 

本辦法奉董事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